附4：
宜兴市中小学教师商调流动申请表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籍贯
	
	政治面貌
	

	参加工作时间
	
	教龄
	
	教师资格证类型
	
	最高
学历
	

	毕业
院校
	
	所学
专业
	
	任教
学科
	

	现工作
单位
	
	行政
职务
	
	最高骨干称号及获得时间
	

	专业技术职务及评审通过时间
	
	现聘任专业
技术岗位
	

	主要
工作
简历
	（自参加工作开始填写）

	家庭
住址
	

	爱人
姓名
	
	现工作
单位
	
	结婚时间
	

	家庭主要成员
	姓名
	性别
	年龄
	关系
	工作单位

	
	
	
	
	
	

	
	
	
	
	
	

	
	
	
	
	
	

	
	
	
	
	
	

	近三年
年度考核情况
	年度
	年度
	年度

	
	
	
	

	调动理由
	





	要求调何处
	
	是否服从调配
	

	流动方向
	

	流动后岗位认定情况
	原聘专技岗位为          级
	流动后拟聘专技岗位为        级

	
	注：向非严控学段（单位）流动的非正向流动教师，专技岗位等级降低至同层级最低岗；向严控学段（单位）流动的教师，专技岗位等级降低至第十二级岗位。

本人签名：

	调出学校意见
	调出学校该学科
是否有代课教师
	□是□否
	拟调入学校意见
	层级
	副高
	中级
	助级

	
	
	
	
	岗位核准数
	
	
	

	
	调出后是否需要
补充该学科教师
	□是□否
	
	岗位现有人数
	
	
	

	
	





年  月  日
	
	拟聘用专业技术岗位等级：





年  月   日

	调出学校所在镇（街道）意见
	




年  月  日
	拟调入学校所在镇（街道）意见
	




年   月  日

	教育局审批意见
	





年  月   日
	备注
	申请调动人员联系电话：
手机：
宅电：


此表由调出单位如实填写，一式二份，正反面打印，并于6月23日前报教育局人事科。流动方向：正向流动或非正向流动。“流动后拟聘专技岗位”暂不必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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